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 

发行人承诺函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拟发行不

超过 10 亿元的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绿色

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行承诺提交的关于本期债券

的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期 

绿色金融债券发行人承诺函 

 

我行发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绿色金融债

券已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提交

申请。经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商议

确定，本期发行拟采取簿记建档方式，我行特此承诺如下： 

1、我行已充分知晓簿记建档发行的相关规则，承诺遵守相关

规则，不干扰投资人申购及簿记管理人配售，不实施或配合实施不

正当利益输送行为，不做出有违债券公开、公平、公正发行的行为。 

2、我行已充分知晓簿记建档发行的潜在风险，并采取了相应

的应对措施，承诺接受簿记建档结果。 

3、我行承诺本次簿记建档严格遵守集体决策和公开透明的原

则。 
 

 

 

 

 

 

 

 





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 

绿色金融债券的承诺函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青岛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次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 10 亿元“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绿色金

融债券”的主承销商，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等相关规

定，本公司秉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和道德规范，已对发行人出具的绿色金融债券相关文件进行了审阅，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了核查，确认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间将遵循监管部门相关监管政策调整的各项

要求。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 

绿色金融债券的承诺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青岛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

券”的主承销商，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等相关规定，本

公司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

德规范，对提供服务所涉及的文件进行了审阅，确认由本公司出具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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